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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5版

	項 次
	檢 核 項 目 (檢附資料)
	注意事項
	申請人確認請打V
	初審
	備 註

	
	
	
	
	符合
	不符合
	

	應備文件
	1
	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四份、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需加蓋騎縫章
	　
	　
	　
	

	
	2
	水利地及相關土地(申請人土地)之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
	正本一份、影本三份
	　
	　
	　
	

	
	3
	工程設計圖說(既設得免付)
	1.得依本處工程設計參考圖
2.需另行設計者，可委託專業技 
  師或建築師繪圖並簽證後送本
  處審核
	　
	　
	　
	

	
	4
	申請橋涵長度_____公尺
新設□
既設□
	長度大於5m,應設置鍍鋅隔柵板(原則上每5m至少設置一座),並於地籍圖或現況照片上標註設置位置及尺寸並核章。設置後之結構安全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5
	地籍套繪圖
	1.請標示設置位置、使用長度
2.一式四份
	　
	　
	　
	

	
	6
	申請之農田水利設施現況照片
	一式四份
	　
	　
	　
	

	
	7
	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其他使用切結書(含申請人之身分證影本)
	1.切結書正本四份
2.身分證影本四份(請加蓋騎逢章)
3.渠道名稱及座落位置請填寫確實
	　
	　
	　
	

	其他指定文件
	8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非都市土地免附）
	正本一份、影本三份
	　
	　
	　
	

	
	9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1.申請人為相關土地持分人應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書;設施用地所有權人同意書正本一份、影本三份
2.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四份
	　
	　
	　
	

	
	10
	結構安全技師簽證
	申請於舊式未設置鋼筋結構內面工之既設橋涵使用或現況認定有需要者
	　
	　
	　
	

	
	11
	(1)維護管理計畫書 
(2)設置理由說明（敘明設置必要性及通行需求）
	申請架設橋涵長度超過15公尺者
	　
	　
	　
	

	
	12
	搭排許可相關文件
	申請架空纜(管)線及埋設設施目的為搭排者
	
	
	
	

	註：所附文件請加蓋申請人章，資料修改處亦同。如為影本亦請加蓋與正本相符。
	

	
	
	
	
	

	 (
蓋 章
)
	申 請 人： 



	工作站初審： 
	

	
	
	

	
	
站    長：
	
	
	
	


填報日期：
